承  诺  函
本单位（人）申请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在邢台市企业产权交易中心公开交易，就有关情况作如下承诺：
1 、本单位出让的产权权属清晰，本单位对该产权具有完全处置权，且该处置权的实施已不存在任何限制条件。

2 、本单位已按照邢台市企业产权交易中心的要求填写、递交了有关表格、资料，本单位对所填写内容及递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。

3 、本单位承诺在公开交易期间（委托期间），按照邢台市企业产权交易中心的交易规则进行交易，不干涉公开征集受让方。

4、如因上述承诺事项发生纠纷，本单位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出让方:
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：
（签字）

年   月   日
